
製表日期：108年02月02日表58-3-0(105年度)綜稅納稅人申報誠實程度及歸戶績效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 90%-98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99%以上
百分比

90%-98%
百分比

70%-89%
百分比

50%-69%
百分比

30%-49%
百分比

10%-29%
百分比

0%-9%
百分比

申報總額占核定總額 歸戶所得占核定總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245715 72.5435.0133.8731.8523.2212.4419.9373.2165.4751.4636.4119.508.5420.57

第2分位 1245715 8.0714.7416.6418.8518.8113.4320.0712.6514.5715.4516.1621.2915.8520.43

第3分位 1245715 5.4111.2512.4315.9418.5216.6020.066.837.9013.4020.6524.3321.1219.82

第4分位 1245714 4.6511.2513.3813.9119.1121.6420.034.115.8311.4817.7821.5725.7719.53

第5分位 1245714 9.3227.7523.6919.4620.3335.8919.913.196.238.219.0013.3128.7219.65

合      計 6228573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